
铜农委〔2023〕248号

重庆市铜梁区农业农村委员会

关于下达铜梁区2023年新型经营主体单产提升行动粮食烘干机械设备购置补贴项目建设

及补助资金计划的通知

侣俸镇农业服务中心，重庆市铜梁区聚穗种养殖家庭农场：

按照重庆市铜梁区农业农村委员会《关于做好2023年新型经营主体单产提升项目工作的通知》（铜农委〔2023〕180号）和重庆市铜梁区农业农村委员会《关于申报2023年新型经营主体单产提升行动粮食烘干机械设备购置补贴项目的通知》（铜农委〔2023〕183号）文件规定，经过申报、评审、公示等程序，确定了项目实施主体，现将2023年新型经营主体单产提升行动粮食烘干机械设备购置补贴项目下达你们。为完成好项目建设和验收工作，就相关要求作如下通知：

一、项目实施单位、建设地点、建设内容、项目总投资、市级资金支持环节及补助金额计划

项目由重庆市铜梁区聚穗种养殖家庭农场承担实施，建设地点为重庆市铜梁区侣俸镇凤飞村1组40号，建设内容为购置烘干机1台，烘干机型号：万穗牌5H-15，烘干能力15吨，项目总投资9.8万元，其中财政补助资金4.5万元，自筹资金5.3万元。

二、补助资金报账要求：

项目单位须提供购置安装烘干机合同、发票，安装过程相关图片资料。项目完成后经镇级和区级验收合格后，根据工程量实际完成情况拨付补助资金。

三、项目建设及管理要求

（一）项目单位必须将项目建设内容纳入本单位财务统一核算，并进行专项明细核算，做到客观、真实、完整地反映项目资金的使用情况，自筹资金要足额到位并及时开展项目建设。

（二）项目建设标准必须严格按照项目单位申报、批准的实施方案实施。

（三）项目建设主体、地点、内容、规模等不得擅自更改和调整。

（四）项目完工时间：2024年3月底以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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